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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国防教育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

人民军队的基础性工程，是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的有效途径。3月

27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陕西省国防教育条例》的决

定，为深化我省全民国防教育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支撑。

《陕西省国防教育条例》自 1992年颁

布实施以来，为全省国防教育的普及和深

化提供了法制保障。但随着新时代国家安

全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条例部分内容已

不适合继续使用。2024年 9月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进一步强化

了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丰富了社会

国防教育的方式途径，健全了相关保障措

施，需要及时跟进修改我省条例。

修正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

防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

部署要求，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军地协同，

突出陕西实际、回应各方关切，不断增强时

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优化顶层规划

修改后的条例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

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

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都应当组织开展

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国防教育。

在优化顶层规划方面，将“国防教育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修改为“将国

防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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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轨道上深化全民国防教育
——聚焦新修正的《陕西省国防教育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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